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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年关承诺兑现期，因整体经济下滑、经营环境变化，今年上市公司及其大股东要兑现承诺颇显困难，于是，在经营之外，各种“兑现”业绩和资产注入承诺的法子被搬上

台面。

比如，有上市公司大股东采取现金包揽定向增发“输血”上市公司，降低其财务费用进而完成业绩承诺；也有大股东和控制人年底突击卖地，创造条件让上市公司冲击利润

承诺；更有上市公司大股东在承诺协议上玩起了文字游戏，以期蒙混过关。除业绩承诺之外，还有不少上市公司大股东面临资产注入承诺压力，但相比于业绩承诺的“真金白银”

硬要求，上市公司大股东大多以承诺长期有效或者目前条件不成熟来软应对。

日前，证监会出具监管函要求上市公司对股东承诺履行情况进行自查。 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近日也指出，须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市场主体的失信问题。 业内人士认为，监

管的压力将迫使上市公司股东慎重履行承诺，避免打“白条”。

股东“输血”

助力完成业绩承诺

建设机械11日公告，拟以5.23元/股的价格向控股股东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1亿股股份，募集5.23亿元用于偿还公司借款和补充流动资金。 建机集团以现

金全额认购。

建机集团此举可谓一箭双雕，既能够达到低价增持的目的，还能帮助上市公司完成业绩承诺。

根据建机集团此前的承诺，若建设机械2012年度实际实现净利润少于800万元时，差额部分由建机集团以现金方式补足。 建设机械今年前三季实现净利润亏损1216万元，其中第

三季度亏损971万元，亏损额度逐季增大，靠企业经营活动扭亏为盈来完成业绩承诺难度不小。

但是，如果向建机集团增发计划完成，业绩承诺问题将迎刃而解。本次增发后，建设机械将偿还3.25亿元借款，公司每年可因此减少利息支出约2300万元。如果建设机械能够

在第四季度保持盈亏平衡，那么通过减少财务费用2300万元，公司将在今年获得1100余万元的净利润。 要完成今年的800万元的业绩承诺，公司第四季度只要将亏损额控制在

300万元左右就可以了。

除了能够帮助上市公司完成业绩承诺，免除自己拿出真金白银来补偿其他股东外，建机集团看似“输血”的定增，实际上是低价“曲线增持”。 建设机械11日股价报收5.72元/

股，比本次定向增发价高出9%。

在年末来临之际，大股东想方设法来完成承诺的不只是建设机械一家，铁岭新城也同样为完成业绩承诺想招。

近日，网络上充斥着各种铁岭新城能够完成年内业绩承诺的传言。 对此，铁岭新城董秘办人士在接受投资者咨询时证实，铁岭土地储备中心将于本月推出多块土地招拍挂。

他表示，这将帮助铁岭新城完成今年的业绩承诺。

根据铁岭新城的重组方案， 重组方对铁岭新城2009-2013年的盈利做出承诺， 其中规定： 铁岭新城2011年度、2012年度和2013年度净利润分别不低于6.31亿元、6.78亿元、

7.39亿元。 若实现的净利润小于以上预测净利润数，重组方将依据相关协议约定进行补偿。

三季报显示，铁岭新城今年前三季度实现净利润8741万元，距离业绩承诺的6.78亿元，有近6亿元的差距。 业绩兑现似乎是不可能完成之任务。

但就在本月10日，铁岭市国土资源局网站发布《铁岭市城区2012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公告，确定2012全市城区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490公顷，其中新城区土地供

应量占15%，计73.5公顷，合计约1100亩。

铁岭新城是铁岭市新城区唯一的一级土地开发商。如果新城区1100亩土地能够顺利完成招拍挂，按照每亩70万元左右价格计算，新城区土地成交价格约为8亿元。这将能够

帮助铁岭新城完成今年的业绩承诺。

但铁岭新区的土地能否顺利在未来20天内完成相应土地的招拍挂程序，目前还存在疑问。 不过，铁岭新城相关人士对此的回复非常肯定，明确告知能够在年底内完成招拍

挂。

业绩无望

补偿兑现玩文字游戏

与上述上市公司得到股东“输血”相比，光伏行业企业只能无奈接受业绩巨幅亏损的现实。 亿晶光电、海润光伏、向日葵等公司就是如此。

根据亿晶光电2010年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公司控制人荀建华、荀建平、姚志中、常州博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荀建华及其一致行动人”）对亿晶光电作出利润补偿

承诺：亿晶光电2010年度至2013年度预测净利润分别为30,442.01万元、34,890.26万元、36,658.39万元和33,892.46万元；如果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3年内，上市公司的

实际盈利数如低于净利润预测数，荀建华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根据利润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规定，以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对公司进行补偿。

2010年当年，亿晶光电完成了74670万元净利润，但2011年度净利润只有1.06亿元，今年前三季度更是大幅亏损4.27亿元，业绩承诺兑现无望。

亿晶光电证券部门有关人士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以投资者身份电话咨询时坦言，今年光伏行业整体艰难，全年利润承诺难以完成。 公司将按照补偿协议来商讨业绩补偿事

宜。

有意思的是，2011年，亿晶光电只完成了净利润1.06亿元，没有完成预计的业绩承诺。 但公司控制人荀建华及其一致行动人认为，2010年和2011年公司共计实现8.62亿元净利

润，比2010年和2011年承诺的累计实现6.53亿元要高。 亿晶光电的控制人因此躲过了2010年的业绩补偿。

但按照今年前三季度的净利润数据，亿晶光电最近三年累计实现的净利润将只有4亿元，距离承诺的10.2亿元有近6.2亿元的差距。 亿晶光电的控制人需要补偿上述利润差

额。 根据公司复杂的补偿协议，亿晶光电及其一致行动人进行业绩补偿而付出的股份将超过1亿股。

亿晶光电证券部有关人士表示，补偿股份有两种方法执行，一是回购注销；二是转让给其他股东。 她表示，目前公司并没有确定哪种方法来补偿。

同为光伏行业的海润光伏今年同样面临业绩补偿问题，但公司的补偿协议比较简单，承诺人将以现金补足差额。

2011年海润光伏进行重大资产重组时， 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对海润光伏出具以下利润补偿承诺： 如上市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012年小于50,965.79万元，

2013年小于52,858.38万元，则阳光集团在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5日内，以现金方式向上市公司补足利润差额。

今年前三季度，海润光伏亏损19852万元。 海润光伏无法完成业绩承诺已成定局。未来一年，光伏行业也难以有更光明的前景。 光伏企业甚至将有可能连续三年难以完成业

绩承诺。

此外，还有多家购买重要资产的上市公司今年也面临着巨额的业绩缺口。

资产注入

多借口条件不成熟

除了业绩承诺难以完成外，不少上市公司股东也在打资产注入的“白条”。 截至12月11日，沪深两市共有1100余家上市公司公告了控股股东及关联方的承诺履行情况，其中，

有不少上市公司称，大股东资产注入条件不成熟或者政策因素限制，承诺难履行。

10月30日，中关村公告，控股股东部分承诺履行有障碍。

2006年10月20日，公司控股股东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收购报告书中承诺：在上市公司妥善解决CDMA担保问题后及在各方努力下解决了上市公司的其他或有负债、逾

期贷款、税务纠纷等问题，可以确保上市公司的资产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国美控股同意向上市公司寻找或注入优质的房地产项目及提供部分资金帮助，以协助上市公司明确

主业及增强其持续盈利能力，同时最大限度规避与上市公司间的同业竞争。

公司表示，该承诺尚未到期，但履行有障碍。其中，“向上市公司寻找或注入优质的房地产项目”的承诺因国家宏观调控政策限制的原因未能实现。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更

名前为北京鹏润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黄光裕。

宁波联合大股东于2009年末曾披露承诺，称收购完成后一年内，启动将盛元房产和已取得的储备土地注入宁波联合的相关工作。 2010年4月14日，荣盛控股集团受让公司

29.90%股份的相关股权过户手续办理完成。 但此后，将上述业务注入宁波联合的工作却停滞了下来。

大股东称，自收购公司29.90%的股份以来，一直积极筹划将盛元房产和已取得的储备土地注入贵公司的相关工作。但是，证监会于2010年10月15日在其官方网站发布了《证

监会落实国务院房地产调控政策规范房地产并购重组》，暂缓受理房地产开发企业重组申请，并对已受理的房地产类重组申请征求国土资源部意见。 目前证监会仍未接受房地

产开发企业的重组申请。 鉴于外部环境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上述资产注入事项因重大的政策性障碍而无法实施，经与有关单位咨询并反复磋商，大股东决定暂缓实施该资产注

入计划，待前述政策性障碍消除后重新启动资产注入工作。

除上述房地产公司受政策因素制约，难以完成资产注入外，还有一些公司以拟注入资产不具备条件为由来辩护。

广晟有色11月1日公告，广东广晟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广东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2007年和2011年曾做出了关于“五分开”和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而实际上，截至目前广晟有色与广晟公司的同业竞争关系仍未解决。

广晟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冶金进出口广东公司持有德庆兴邦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78%的股份，德庆兴邦与广晟有色构成同业竞争。 但德庆兴邦经营业绩、环保核查等一系

列问题难以满足上市公司并购的基本条件，始终未能实现实质性推进。

有业内分析人士表示，目前A股大势低迷，整体市盈率只有10倍左右，远低于一些成熟资本市场的市盈率，此种市况应该有利于大股东注入资产。 大股东难以完成资产注入

承诺，应该有比较复杂的原因。

监管发力

“白条”股东恐受惩

投资者还发现，有的上市公司大股东为完成股改承诺的资产注入承诺，故意拿出让其他股东难以接受的注入方案，达到方案被股东大会否决的目的。 公司大股东因此宣布

自己已经完成承诺，不再有履行相关责任的义务。 让资产注入承诺成为一纸空谈，沦为儿戏。

专业人士指出，优质资产注入承诺需要一些实现条件，大股东在不执行承诺时往往把责任推到条件不成熟上。 上市公司大股东当初在作出承诺时，让流通股股东充满了期

待，大股东因自己过失致使承诺契约不成立，应该承担一种在法律上被称为“缔约过失”的责任。 因为条件不具备而停止资产注入，大股东客观上具有一定的法律责任，对于那些

不能完成承诺或者多次不兑现承诺的，监管层有必要给予经济上的处罚或者赔偿投资者的损失。

但是，目前对于违反资产注入承诺的上市公司，管理层的做法一般是给上市公司发监管函，对于不执行承诺的给予公开谴责，这些手段对上市公司而言震慑力远远不够。

上市公司大股东承诺打白条的现状，已经引起监管层的关注。证监会主席郭树清日前在第三届“上证法治论坛”上发表讲话称，证监会拟成立专门机构，全面掌握、评价市场

主体诚信状况，强化在行政许可和监管执法环节对于失信主体的惩戒和约束。

郭树清表示，目前，市场上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不讲诚信、不守信用的问题，有些方面还比较突出。 比如，一些上市公司及其大股东开“空头支票”，不兑现承诺，不履行义务，寻

找各种借口逃避承担责任。 对于这种严重失信行为，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郭树清进一步表示，证监会将积极探索守信激励的引导机制，充分发挥行业组织在诚信自律、诚信管理方面的功能作用，发挥市场和社会的监督作用，真正在全社会形成

“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诚信约束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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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增强其持续盈利能力， 同时最大限度

规避与上市公司间的同业竞争。

公司表示，该承诺尚未到期，但履行

有障碍。 其中，“向上市公司寻找或注入

优质的房地产项目” 的承诺因国家宏观

调控政策限制的原因未能实现。 国美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更名前为北京鹏润投资

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黄光裕。

宁波联合大股东于

2009

年末曾披露

承诺，称收购完成后一年内，启动将盛元

房产和已取得的储备土地注入宁波联合

的相关工作。

2010

年

4

月

14

日，荣盛控股

集团受让公司

29.90%

股份的相关股权过

户手续办理完成。但此后，将上述业务注

入宁波联合的工作却停滞了下来。

大股东称， 自收购公司

29.90%

的股

份以来， 一直积极筹划将盛元房产和已

取得的储备土地注入贵公司的相关工

作。但是，证监会于

2010

年

10

月

15

日在其

官方网站发布了 《证监会落实国务院房

地产调控政策规范房地产并购重组》，暂

缓受理房地产开发企业重组申请， 并对

已受理的房地产类重组申请征求国土资

源部意见。 目前证监会仍未接受房地产

开发企业的重组申请。 鉴于外部环境已

发生了重大变化， 上述资产注入事项因

重大的政策性障碍而无法实施， 经与有

关单位咨询并反复磋商， 大股东决定暂

缓实施该资产注入计划， 待前述政策性

障碍消除后重新启动资产注入工作。

除上述房地产公司受政策因素制

约，难以完成资产注入外，还有一些公司

以拟注入资产不具备条件为由来辩护。

广晟有色

11

月

1

日公告，广东广晟有色

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广东广

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07

年和

2011

年曾

做出了关于“五分开”和关于避免同业竞争

的承诺。而实际上，截至目前广晟有色与广

晟公司的同业竞争关系仍未解决。

广晟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冶金进出

口广东公司持有德庆兴邦稀土新材料有限

公司

78%

的股份， 德庆兴邦与广晟有色构

成同业竞争。但德庆兴邦经营业绩、环保核

查等一系列问题难以满足上市公司并购的

基本条件，始终未能实现实质性推进。

有业内分析人士表示，目前

A

股大势

低迷，整体市盈率只有

10

倍左右，远低于

一些成熟资本市场的市盈率， 此种市况

应该有利于大股东注入资产。 大股东难

以完成资产注入承诺， 应该有比较复杂

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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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重组周刊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０３

股票简称：青山纸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７

号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解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接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证券质押登记解除通知书》，公司股东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质押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解除质押。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将上述股权质押给福建省银企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９３

证券简称：华闻传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７０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因公司正在筹

划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起连续

停牌。 因有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目前，公司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及法律顾问正在对拟购买资产进行尽职调查，公司

聘请的审计、评估机构也开始对拟购买资产进行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 为了促使本次

重组的顺利实施，公司已着手启动对相关业务和资产进行必要的整合。

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将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承诺隐现危机 大股东三招“兑现” 白条

证监会表态整治市场主体诚信

□

本报记者 李少林

股东“输血” 助力完成业绩承诺

建设机械

11

日公告，拟以

5.23

元

/

股的价格向控股股东陕西建设机械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发行

1

亿股股

份， 募集

5.23

亿元用于偿还公司借款

和补充流动资金。建机集团以现金全

额认购。

建机集团此举可谓一箭双雕，既

能够达到低价增持的目的，还能帮助

上市公司完成业绩承诺。

根据建机集团此前的承诺，若建设机

械

2012

年度实际实现净利润少于

800

万元时，差额部分由建机集团以现金

方式补足。建设机械今年前三季实现

净利润亏损

1216

万元，其中第三季度

亏损

971

万元，亏损额度逐季增大，靠

企业经营活动扭亏为盈来完成业绩

承诺难度不小。

但是，如果向建机集团增发计划

完成，业绩承诺问题将迎刃而解。 本

次增发后， 建设机械将偿还

3.25

亿元

借款，公司每年可因此减少利息支出

约

2300

万元。 如果建设机械能够在第

四季度保持盈亏平衡，那么通过减少

财务费用

2300

万元，公司将在今年获

得

1100

余万元的净利润。 要完成今年

的

800

万元的业绩承诺， 公司第四季

度只要将亏损额控制在

300

万元左右

就可以了。

除了能够帮助上市公司完成业

绩承诺，免除自己拿出真金白银来补

偿其他股东外，建机集团看似“输血”

的定增，实际上是低价“曲线增持”。

建设机械

11

日股价报收

5.72

元

/

股，比

本次定向增发价高出

9%

。

在年末来临之际，大股东想方设

法来完成承诺的不只是建设机械一

家，铁岭新城也同样为完成业绩承诺

想招。

近日，网络上充斥着各种铁岭新

城能够完成年内业绩承诺的传言。对

此，铁岭新城董秘办人士在接受投资

者咨询时证实，铁岭土地储备中心将

于本月推出多块土地招拍挂。 他表

示，这将帮助铁岭新城完成今年的业

绩承诺。

根据铁岭新城的重组方案，重组

方对铁岭新城

2009-2013

年的盈利做

出承诺，其中规定：铁岭新城

2011

年

度、

2012

年度和

2013

年度净利润分别

不低于

6.31

亿元、

6.78

亿元、

7.39

亿元。

若实现的净利润小于以上预测净利

润数，重组方将依据相关协议约定进

行补偿。

三季报显示，铁岭新城今年前三

季度实现净利润

8741

万元，距离业绩

承诺的

6.78

亿元， 有近

6

亿元的差距。

业绩兑现似乎是不可能完成之任务。

但就在本月

10

日，铁岭市国土资

源局网站发布《铁岭市城区

2012

年度

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公告，确定

2012

全市城区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

量

490

公顷， 其中新城区土地供应量

占

15%

，计

73.5

公顷，合计约

1100

亩。

铁岭新城是铁岭市新城区唯一

的一级土地开发商。如果新城区

1100

亩土地能够顺利完成招拍挂，按照每

亩

70

万元左右价格计算，新城区土地

成交价格约为

8

亿元。 这将能够帮助

铁岭新城完成今年的业绩承诺。

但铁岭新区的土地能否顺利在

未来

20

天内完成相应土地的招拍挂

程序，目前还存在疑问。 不过，铁岭新

城相关人士对此的回复非常肯定，明

确告知能够在年底内完成招拍挂。

业绩无望 补偿兑现玩文字游戏

与上述上市公司得到股东 “输

血”相比，光伏行业企业只能无奈接

受业绩巨幅亏损的现实。 亿晶光电、

海润光伏、向日葵等公司就是如此。

根据亿晶光电

2010

年重大资产

重组方案，公司控制人荀建华、荀建

平、姚志中、常州博华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荀建华及其一致行

动人”） 对亿晶光电作出利润补偿承

诺：亿晶光电

2010

年度至

2013

年度预

测净利润分别为

30,442.01

万元、

34,

890.26

万 元 、

36,658.39

万 元 和

33,

892.46

万元； 如果在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实施完毕后

3

年内， 上市公司的实

际盈利数如低于净利润预测数，荀建

华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根据利润补偿

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规定，以其持有

的公司股份对公司进行补偿。

2010

年当年， 亿晶光电完成了

74670

万元净利润，但

2011

年度净利润

只有

1.06

亿元， 今年前三季度更是大

幅亏损

4.27

亿元，业绩承诺兑现无望。

亿晶光电证券部门有关人士在接

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以投资者身份电话

咨询时坦言，今年光伏行业整体艰难，

全年利润承诺难以完成。 公司将按照

补偿协议来商讨业绩补偿事宜。

有意思的是，

2011

年， 亿晶光电

只完成了净利润

1.06

亿元， 没有完成

预计的业绩承诺。 但公司控制人荀建

华及其一致行动人认为，

2010

年和

2011

年公司共计实现

8.62

亿元净利

润，比

2010

年和

2011

年承诺的累计实

现

6.53

亿元要高。 亿晶光电的控制人

因此躲过了

2010

年的业绩补偿。

但按照今年前三季度的净利润

数据，亿晶光电最近三年累计实现的

净利润将只有

4

亿元，距离承诺的

10.2

亿元有近

6.2

亿元的差距。亿晶光电的

控制人需要补偿上述利润差额。根据

公司复杂的补偿协议，亿晶光电及其

一致行动人进行业绩补偿而付出的

股份将超过

1

亿股。

亿晶光电证券部有关人士表示，补

偿股份有两种方法执行， 一是回购注

销；二是转让给其他股东。她表示，目前

公司并没有确定哪种方法来补偿。

同为光伏行业的海润光伏今年

同样面临业绩补偿问题，但公司的补

偿协议比较简单，承诺人将以现金补

足差额。

2011

年海润光伏进行重大资产

重组时，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对海

润光伏出具以下利润补偿承诺：如上

市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2012

年小于

50,965.79

万元，

2013

年

小于

52,858.38

万元，则阳光集团在上

市公司年报披露的

5

日内， 以现金方

式向上市公司补足利润差额。

今年前三季度， 海润光伏亏损

19852

万元。 海润光伏无法完成业绩

承诺已成定局。 未来一年，光伏行业

也难以有更光明的前景。 光伏企业甚

至将有可能连续三年难以完成业绩

承诺。

此外，还有多家购买重要资产的

上市公司今年也面临着巨额的业绩

缺口。

又到年关承诺兑现期，因整体经

济下滑、经营环境变化，今年上市公

司及其大股东要兑现承诺颇显困难，

于是，在经营之外，各种“兑现”业绩

和资产注入承诺的法子被搬上台面。

比如，有上市公司大股东采取现

金包揽定向增发“输血”上市公司，降

低其财务费用进而完成业绩承诺；也

有大股东和控制人年底突击卖地，创

造条件让上市公司冲击利润承诺；更

有上市公司大股东在承诺协议上玩

起了文字游戏，以期蒙混过关。 除业

绩承诺之外，还有不少上市公司大股

东面临资产注入承诺压力，但相比于

业绩承诺的“真金白银”硬要求，上市

公司大股东大多以承诺长期有效或

者目前条件不成熟来软应对。

日前，证监会出具监管函要求上

市公司对股东承诺履行情况进行自

查。 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近日也指

出，须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市场主体

的失信问题。 业内人士认为，监管的

压力将迫使上市公司股东慎重履行

承诺，避免打“白条”。

刘俊海：

提高失信成本

降低维权成本

□

本报实习记者 傅嘉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俊海日前接

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大股

东资产注入承诺违约接连出现， 根源

还是法律缺失，因为失信成本低，某些

大股东有恃无恐。他称，大股东的注资

承诺，不仅涉及公司发展，更关乎投资

者决策，承诺违约这种言而无信、诺而

不践的歪风邪气已严重影响到中国股

市的健康发展。他呼吁，当前应加强追

责处罚力度， 加大承诺违约者的失信

成本，并尽快成立“投资者协会”，降低

投资者的维权成本。

追责处罚应到位

目前的《公司法》与《证券法》均是

2005

年

11

月

27

日修订的， 刘俊海透露，

“考虑到当时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多为国

有股东，对自身的信誉较为看重，两法

的修订并未过度关注大股东承诺违约

问题，但近年来此问题已颇为严重。 ”

刘俊海说，目前投资者可依据《合

同法》与《侵权责任法》起诉大股东的

违约行为。 合同法第

112

条明确规定：

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 侵害对方

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

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

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

刘俊海也表示，目前我国相关法律

仍采用“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作为原

告的投资者很难获取相关信息，这给案

件处理带来极大的难度。 同时，维权成

本相对高昂，大多数投资者无奈选择了

忍气吞声。 另外，目前我国相关法律追

责主体多为上市公司，对相关责任人的

处罚仍不到位， 上市公司股价下跌，受

损的依然是投资者。今后相关立法应该

重点追究其责任人，尤其是自然人。

降低维权成本

在资本市场法制相对健全的美

国， 集团诉讼已成为投资者维权的最

大利器。刘俊海介绍，集团诉讼多为律

师事务所牵头， 调动了投资者维权积

极性， 投资者只需提供违法证据和银

行账号等着收取赔偿金即可， 就算败

诉所有费用亦由律师事务所承担，投

资者不花分文。 此模式在美国已十分

成熟，而在我国此模式仍不被认可。

刘俊海称， 经过资本市场

20

年的

洗礼，我国投资者素质得到明显提升，

当前， 弘扬以股东主权思想为主流价

值观的和谐股权文化已成业内共识。

“当下成立投资者协会的时机已

成熟，由投资者协会出面当原告，周旋

余地更大。 ”刘俊海说，根据新修订的

《民事诉讼法》第

55

条，今后如果再出

现公司大股东违法违约行为， 投资者

协会可以提起公益诉讼， 这样不仅团

结了投资者， 更使得投资者维权成本

大大降低，哪怕败诉，费用也不会转嫁

给投资者。

CFP图片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９６

证券简称：百洋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７

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为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原指定祁红威先生、杜青女士为本公司

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

近日公司收到国信证券 《关于更换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上市项目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国信证券原委派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祁红威先

生因工作变动，不再负责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工作。 为保证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正常进

行，国信证券委派蒋猛先生担任本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继续履行相关职责。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蒋猛先生和杜青女士，持续督

导期截止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特此公告。

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附蒋猛先生简历：

蒋猛先生，国信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业务总监，保荐代表人，中国注册会计师。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０８

年任职于大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进入国信证券从事投资银行

业务。 先后参与或负责正邦科技非公开发行、长盈精密首发、中原内配首发、中海达首

发、百洋股份首发、煌上煌首发等项目。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２

证券简称：新界泵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９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大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公司董事会接到第一大股东许敏田先生通知，获悉许敏田先生将

其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

，

２００

万股质押给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并签署了

质押合同（编号：

ＬＪＺＸＴ

［

２０１２

］

－Ｄ－ＱＴ

字第

１

号

－１３－０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许敏田先生质押的

１

，

２００

万股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起，至质权人向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股权解除质押之日止。

许敏田先生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３５

，

１４２

，

８６２

股，全部为有限售条件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的

２１．９６％

。 截至本公告日， 许敏田先生累计质押股份

２

，

３２０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４．５０％

。

特此公告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７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１３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流动资金归还募集资金帐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７

日召

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再次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保证公司

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

投资的前提下，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５

，

２５０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相关董事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六

个月，到期将资金归还到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公司《关于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８９

）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

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上海证券报》上。

公司在将闲置募集资金

５

，

２５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对资

金进行了合理的安排与使用，资金运用情况良好。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公司已将流动资金

５

，

２５０

万元归还并存入公司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至此，本次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已

全部归还完毕， 同时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

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王炳全、陈庆隆。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５１

证券简称：中工国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７４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中工国际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１６３９

号）， 批复内容如

下：

一、核准你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６

，

７２３

万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６

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

应及时报告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有关授权办理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

１

、公司联系人：张春燕、孟宁

电话：

０１０－８２６８８６０６

，

８２６８８６５３

传真：

０１０－８２６８８５０７

，

８２６８８６５５

２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张烔、宋永新

联系人：陈石磊、严薇

电 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６７９

，

６０８３３６０６

传 真：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６５９

特此公告。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３日


